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心理气象员评比办法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在全校心理气象员中倡导良好的心理气象员工作形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心理气象员队伍，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决定每年十二月份对二、三、四年级的心理气象员进行优秀心理气象员的评比。

一、“优秀心理气象员”评选条件：

1、思想品德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纪守法，践行公德；关心集体，团结协作；严于律己，关心他人。

2、学习好。学习态度端正，能刻苦专研、勇于探索、积极实践，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科研创新能力；上一学年（2010.9-2010.1和2011.2-2011.6两个学期）学习成绩在同年级同专业成绩排名在50％以内，没有补考科目，并取得心理气象员培训考试合格证书。
3、工作出色。工作中能以身作则，协助学院心理辅导员和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开展各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所在班级或学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热心为同学服务，工作积极主动，成绩显著。
二、评比比例及奖励：

优秀心理气象员比例不超过所在学院参评心理气象员总人数的15％，比例不足1人的可按1人计算。评选过程中应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从严掌握。优秀心理气象员奖颁发“优秀心理气象员”荣誉证书和奖金。

三、评比步骤：

1、评比动员阶段：各学院针对本学院特点，认真研究，精心部署。向本院心理气象员讲明评比的目的、意义、办法等，使大家统一认识，端正态度，认真总结经验，发挥优势，寻找差距，明确努力方向。本学年曾受纪律处分的学生不得参评。
2、推荐评比阶段：
“优秀心理气象员”由各学院心理辅导员在全院心理气象员内评议推荐。推选名单经学院汇总初审后在学院内张榜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再由学院将建议表彰名单报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所有推荐名单及申请表须经学院分党委（党总支）副书记签字，并盖学院分党委（党总支）公章。

3、审批表彰阶段：

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根据评比条件及比例进行严格审核、审批，公布表彰名单，颁发证书及奖金。

四、本办法由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从2008年12月起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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